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亳州市工业用地分割转让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自2020年疫情以来,实体经济发展面临成本激增,融资困难,创新驱动力不足等多项难题。在我市工业企业土地资源利用率有待提高,土地资源需要进一步盘活基础上，为深入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试点，进一步规范全市工业用地的分割转让行为，切实有效盘活存量土地，结合我市实际，我局制定了《亳州市工业用地分割转让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起草目的

起草编制目的：优化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工业用地分割转让行为。
三、起草依据
起草编制的主要依据 (一)《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2021年修改版) 1、8.2.3:同意权利人分割或者合并国有建设用地的,提交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同意分割或合并的批准文件及变更后的不动产权籍调查表、宗地图及宗地界址点坐标等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 2、8.3.2:分割、合并导致权属发生转移的,提交分割或合并协议书,或记载有关分割或合并内容的生效法律文书。实体分割或合并的,还应提交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同意实体分割或合并的批准文件以及分割或合并后的不动产权籍调查表、宗地图及宗地界址点坐标等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 (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4号) 第二部分第七条:完善土地分割、合并转让政策。分割、合并后的地块应具备独立分宗条件,涉及公共配套设施建设和使用的,转让双方应在合同中明确有关权利义务。拟分割宗地已预售或存在多个权利主体的,应取得相关权利人同意,不得损害权利人合法权益。（三）《关于印发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实施意见的通知》（皖自然资规〔2019〕3号）二、规范分割合并，促进合理利用 （五）土地分割、合并转让。土地分割、合并应符合规划要求，权属和产权关系清晰，具备独立分宗条件，涉及公共配套设施建设和使用的，转让双方应在合同中明确有关权利义务。土地分割、合并转让由权利人申请，经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依法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拟分割宗地已预售或存在多个权利主体的，应取得相关权利人同意，不得损害权利人合法权益。分割转让应当有利于土地开发利用，不得影响交通、消防、安全等控制性指标要求。土地合并所涉及的宗地应当为界线相邻地块，且土地权属性质、使用权类型一致。
四、起草过程

在起草过程中，我们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4号）《关于印发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实施意见的通知》（皖自然资规〔2019〕3号）《安徽省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试点落实方案的通知》（皖地用改〔2023〕1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并借鉴吸收了江苏、浙江和福建和省内地市相关的做法，拟制形成了《亳州市工业用地分割转让的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实施办法”初稿形成。
五、主要内容
本实施办法主要包括适用范围、分割条件、办理流程和其他事项等四部分内容，其中分割条件共有6条、办理流程共有6条、其它事项共有3条。

